
中国保监会关于强化保险监管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整治市场乱象的通知  

  

保监发〔2017〕40号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关于金融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保险市场秩序，保监会将于近期组织开

展集中整治行动。现就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保险业实现了持续较快增长，保障

能力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提升。但是，由于部分市场主体动机不纯、急功近利、

贪快求全，加之一些监管人员位置不正、责任不强、履职不力等原因，金融市场乱象问题在

保险业同样存在，集中体现为部分保险机构资本失实、治理失效、投资失控、营销失信、数

据失真等方面，严重损害了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了保险市场秩序，甚至可能引发重大

经济金融风险。面对这些市场乱象问题，保监会将坚持不回避、不遮掩，以更强担当精神履

职尽责，从严整治、从快处理、从重问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确保国家经济

金融安全稳定。  

二、工作部署  

（一）着力整治虚假出资，切实解决资本不实问题。  

集中整治保险公司股东利用保险资金自我注资、循环使用；通过增加股权层级规避监

管、使用非自有资金出资；入股资金未真实足额到位或抽逃资本金。  

各保险机构要对入股资金来源认真核查，确保入股资金真实、自有、合法。如存在提

供虚假信息或故意隐瞒的情况，自愿接受监管部门的处置措施。  

监管部门要开展资本真实性专项整治，重点关注股东是否直接或间接通过以下方式向

保险公司投资：银行贷款及其他形式的债务资金；信托资金、委托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利用

保险公司投资信托计划等金融产品的有关资金；利用保险公司存单质押获取的资金；通过质

押保险公司股权获取的资金。对存在入股资金来源或股东关联关系申报不实，以及编制提供

虚假材料等违规行为的股东，一经发现，依法采取限制行使表决权、派驻董事等股东权利，

直至责令转让或拍卖股权等监管措施，并将有关当事人列入保险业黑名单，限制其在保险业

开展投资活动。  



（二）着力整治公司治理乱象，提升治理机制有效性。  

集中整治股东之间或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因控制权争夺或重大利益分歧导致公司无法

正常经营；决策机制缺乏制衡，形成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一言堂”的情形。  

各保险机构要提升对公司治理理念的认识，培育优秀的公司治理文化，完善公司治理

架构，明确职责和权力边界，严格落实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报告要求，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  

监管部门要深入推进保险法人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加强投资人背景、资质和关联

关系穿透性审查，禁止代持、违规关联持股等行为。重点核查公司是否建立适合自身情况的

治理架构、公司治理机制的合规性和有效性，排查公司治理潜在风险。  

（三）着力整治资金运用乱象，坚决遏制违规投资、激进投资行为。  

集中整治保险资金投资多层嵌套的产品，模糊资金的真实投向，掩盖风险的真实状况；

非理性连续举牌，与非保险一致行动人共同收购，利用保险资金快进快出频繁炒作股票；违

规开展资金运用关联交易，向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盲目跨境跨领域大额投资和并

购；将短期资金集中投向非公开市场的低流动性高风险资产。  

各保险机构要严格落实“审慎、稳健和服务主业”的监管导向，强化资产负债匹配管

理，持续评估自身资产负债匹配状况和资产配置能力，防范资产过度错配的风险。要加强内

部控制建设，健全投资决策机制，提升投资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  

监管部门要组织开展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排查专项整治工作，全面核查保险资产质量和

安全性，投资决策和交易的合规性，以及内部控制健全和有效性。重点检查资金运用比例合

规、产品嵌套和杠杆投资、关联交易、重大股票投资和不动产投资等情况，严厉打击违法违

规行为。  

（四）着力整治产品不当创新，坚决清退问题产品。  

集中整治产品创新不规范，炒作概念和制造噱头；产品设计偏离保险本源，保障功能

弱化。  

各保险机构要坚守保险保障本位，强化保险产品保障属性，体现保障特征。要不断优

化产品和业务结构，规范产品开发管理。  

监管部门要部署各财产险公司对在用的备案产品进行全面自查，及时清理违规产品。

针对财产险产品开展首次非现场检查，对问题产品严格采取监管措施予以强制退出。要严格

规范人身险产品开发设计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坚决查处，采取一定期限内禁止申报新产品



等监管措施，对履职不到位的高管人员从严从重追究责任。  

（五）着力整治销售误导，规范销售管理行为。  

集中整治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以及保险从业人员欺骗消费者、隐瞒与保险合同有

关的重要情况、夸大保险责任或保险产品收益、以其它金融产品的名义宣传销售保险产品、

不履行责任免除及特别约定条款的说明义务、不告知提前解除合同可能产生损失、客户信息

失真等销售误导问题。  

各保险机构要对销售管理情况开展自查自纠，重点针对产品管理、信息披露、销售宣

传、客户回访、续期服务和投诉处理等业务环节，排查相关经营行为是否依法合规、内控制

度是否健全有效、信息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监管部门要组织开展打击损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亮剑行动”，在对保险机

构电网销业务专项检查的基础上，延伸至保险销售交叉领域中投诉集中、业务量大、分支机

构多的银行类兼业代理机构重点检查，规范新兴渠道的保险销售业务。组织各保监局针对销

售误导和客户信息真实性等问题开展检查，依法从严从速处罚。要强化责任追究，在对直接

责任人依法予以重处的同时，严肃追究公司高管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的，对省级分公司依

法采取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等监管措施。  

（六）着力整治理赔难，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和效率。  

集中整治理赔手续繁多、流程较长、告知不到位、未按法定时限核赔给付、理赔尺度

不一、争议化解不及时以及服务体验不佳等理赔难问题。  

各保险机构要对理赔服务中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损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开展自

查，重点关注人为操控导致的恶意拖赔惜赔、无理拒赔。要完善调处机制，加强理赔争议的

内部协调处理，有效化解合同纠纷。  

监管部门要开展理赔服务专项整治工作，加强对保险公司理赔管理和客户服务情况的

监督检查，严肃处理违法违规行为，追究各级负责人的责任。开展保险小额理赔服务质量监

测工作，及时公布评价和监测结果。  

（七）着力整治违规套取费用，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集中整治违规套取费用，开展不正当竞争行为；经营农险业务的公司与基层政府部门

勾结，通过虚假承保、虚假理赔等方式套取财政补贴资金。  

各保险机构要从制度、机制和系统等方面加强违规套费行为的识别和管控，重点关注

商业车险、农业保险和大病保险等业务，对相关人员利用虚假发票、虚假业务、虚假人员等



违规套取费用行为开展自查。  

监管部门要组织开展2017年车险市场现场检查工作，对问题突出的公司开展重点检查，

发挥监管引导市场预期的功能作用。组织开展大病保险专项检查、农业保险承保理赔档案专

项检查，严肃查处违规经营问题。组织各保监局对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及兼业代理机构进行财

务业务真实性合规性检查，严罚重处违法违规问题，妥善化解风险隐患。  

（八）着力整治数据造假，摸清市场风险底数。  

集中整治偿付能力数据不真实问题，具体包括资产不实；准备金不实，不按规定的折

现率曲线和精算方法及假设进行准备金评估，人为调整利润或偿付能力；风险综合评级（IRR）

基础数据不实，不按照规定口径报送数据、“报喜不报忧”、数据质量偏低；偿付能力信息

披露不及时、不真实、不完整等。  

各保险机构要对财务、承保、理赔、投资、信息系统等开展全面清查，摸清数据不实

的底数。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准确、完整地报送相关报告和数据。  

监管部门要开展偿付能力数据真实性专项治理工作，在公司自查整改的基础上，组织

实施现场检查，突出对重点公司、重点领域的监管整治，对存在问题的机构和人员，依法顶

格处理，严格责任追究。要进一步加强监管信息和数据的审查，重点关注迟报、错报、漏报

等问题，切实提升监管信息数据质量。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治理金融乱象、整顿金融市场秩序的决策部署，

把市场乱象整治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扎实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各单位主要

负责人要亲自负责，加强对整治工作的领导。保监会各相关部门要在 2017年 5月 31日前制

定下发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整治重点、职责分工、工作安排及监管要求，提出具

体的时间表、路线图。各保险公司要切实承担起整治市场乱象的主体责任，客观认识自身存

在的问题，围绕整治重点，制定自查整改方案，尽快开展自查。  

（二）坚持“严”字当头。  

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手段，对重大违法违规的保险机构实施更

加严格的监管、更加严厉的处罚、更加严肃的问责，对违法犯罪行为绝不手软，坚决移送司

法处理。要加强对监管行为再监督，严肃监管纪律，对于有法不依、有章不循、任性执法、

内外勾结等行为，一经发现，一律依法从严问责。各保险公司要认真自查整改，强化责任落

实。对在专项整治行动中走过场、瞒报、漏报或整改不到位的机构和相关责任人，监管部门



要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三）注重长效机制。  

监管部门要针对整治发现的问题和风险，深入分析原因，梳理排查监管漏洞，研究提

出完善监管制度的政策建议，尽快弥补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提升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各保险机构要利用自查契机，将问题反映出的内部管控漏洞一挖到底，健全内部管控

制度，营造依法合规经营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杜绝屡查屡犯、越藏越深的违法违规问题。  

中国保监会  

2017年 4月 28日  

 


